
教 育 專 業 發 展 研 究 所 

一、課程願景： 

1. 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知能的教育工作者。 

2. 提供中小學教師優良進修管道，可向上發展為主任、校長。 

3. 提供教師所需研究相關軟硬體設備及設施，協助學習。 

4. 每年舉辦教育學術研討會及系列性專題講座，協助學習。 

二、特色：       

    因應現今教育制度，嚴謹設計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，依據實際

課程需求適時調整課程規劃，在課程中提供最新之教育議題與個案

研討，並進行學術探討，以達培育關懷的教育工作者之目標。 

三、 課程規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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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

碩士學分班 
教師專業發展、班級經營、教育社會學、 
諮商與輔導專題、教育行政與政策專題、
SPSS應用……<確定課程以課表排定為準> 

師資陣容 

謝智玲 所長   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博士 
黃德祥 教授    英國雪菲爾大學博士 
洪福源 教授 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 
蕭揚基 副教授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 
邱紹一 副教授  美國南達科他大學博士 



大葉大學 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簡章 
1.法源 

教育部訂頒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 

3.推廣教育學分規定 

◎學分費：每學分新台幣 5,000 元 
◎雜費：每期新台幣 3,400 元 
  (團體報名達 10 人收 1,700 元，15 人優惠免收) 
◎講義學校印製，書籍需自行購買 
◎因故退費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17條辦理 

5.時間彈性~進修便利  
◎上課時段採週一至週五夜間或週六、日白天 (彈性安排) 
◎開班人數：10-15人(校外上課經洽借教室並辦理核備後開課)。 

6.知能提升~展現工作效能與自信 
重拾學習樂趣，組織共學團隊，互勉合作研習。 
培養第二專長，建構人脈網絡，符應職場創新。 
厚植工作職能，開展多元職涯，成就事業發展。 

2.修讀資格 
1.大學以上           2.三專離校2年以上 
3.二專或五專離校3年以上 
4.符合教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5條規定者 

◎每一學分至少應修讀18小時，每學期最多修習9學分。 
◎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，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。不授予學位 
  證書，欲取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。 
◎通過入學考試後，可依規定辦理抵免。學分抵免認訂，得依    
  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14條及各校學則或抵 
  免相關規定辦理。抵免後在校修業，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 
  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，且不得少於1年。 

4.學分收費~減輕負擔 

大葉大學 推廣教育處    網址：http://ra.dyu.edu.tw 

諮詢專線：04-8511888分機1601、1602、1606、1611 


